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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闸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鉴定审定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鉴定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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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1．水闸名称：水闸名称及类型（如节制闸、分洪闸、排水闸、挡潮闸等）。
2．水闸规模：按过闸流量划分。
3．工作概况：水闸安全鉴定的主要工作、过程及其成果。
4．工程概况：水闸建设及完工时间、功能、规模；后续改扩建、加固、大修等情况；现状功能、过闸流量、规模、防洪（潮）标准及特征水位，主要建筑物组成及其主要参数，地基情况及处理措施；上一次水闸安全鉴定结论、意见建议落实情况（包括加固、改造、大修及其验收等）；运行期间遭遇洪水、风暴潮、地震和重大工程事故造成的工程损坏情况及处理措施；工程效益等。
5．现场安全检查与安全检测：现场安全检查和安全检测的主要结果，严重的运行异常表现和检测发现的异常工程质量，反映工程存在的主要安全问题。
6．安全监测资料分析：安全监测系统完备性及监测资料可靠性分析结果，安全监测资料分析结果，及其反映的工程安全性态初步评估情况。
7．现状工程质量评价：工程建设质量及隐患处置情况，运行中暴露出的质量问题及处置情况；工程存在的质量缺陷成因及对水闸安全运行的影响。
8．运行管理评价：水闸运行管理能力、控制运用、维修养护等情况。
9．防洪能力评价：批复的水闸等别、级别、洪（潮）水标准，与标准和规划等的比较；闸顶高程和过流能力的复核成果。
10．渗流安全评价：运行中发现的渗流安全问题及处理效果，本次现场安全检查、安全检测、安全监测资料分析中发现的渗流安全问题；基底渗流稳定、侧向渗流稳定的复核成果。
11．结构安全评价：运行中发现的结构安全问题及处理效果，本次现场安全检查、安全检测、安全监测资料分析中发现的结构安全问题；结构安全复核成果。
12．抗震安全评价：水闸抗震设计烈度，与标准比较；运行中经受的地震情况及处理效果；抗震安全和抗震措施的复核成果。
13．金属结构安全评价：运行中发现的金属结构安全主要问题及其处理效果；本次现场检查、安全检测中发现的主要安全问题；闸门、启闭机等复核成果。
14．电气设备安全评价：运行中发现的电气设备安全主要问题及其处理效果；本次现场检查、安全检测中发现的主要安全问题；电气设备复核成果。
15．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：根据现场安全检查、安全检测、安全监测资料分析及安全评价结果，归纳水闸工程存在的主要安全问题。
16．水闸安全类别评定：对照本办法的水闸安全类别划分原则及《水闸安全评价导则》的水闸安全分类标准，评定水闸安全类别。
17．对水闸运行管理的意见和建议：对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，逐一提出意见或建议；鉴定结论为二/三类闸的，应提出水闸控制运用等的明确意见。
18．报告书中栏目填不下时，可适当调整或扩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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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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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水闸安全鉴定专家组成员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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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鉴定组织单位意见：





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：
     年   月   日  


	鉴定审定部门意见：





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：
  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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